常建〔2009〕67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常州市工程建设

施工工法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建设局，驻常办，有关建筑业企业：

    根据《江苏省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和《常州市工程建设施工工法管理实施细则》（常建［2006］159号），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工程施工技术进步工作，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建筑业企业施工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决定开展2009年度常州市工程建设施工工法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在我市从事建设工程施工活动的具备资质的建筑业企业。

二、报送材料：

（一）纸质材料要求装订成册，一式10份，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常州市工程建设施工工法申报书》（见附件1）；
2．工法内容材料（参照《国家级工法编写与申报指南》（按建协（2007）5号）有关格式要求编写）；
3．企业级工法批准文件复印件；

4．关键技术鉴定材料；
5．不少于3项（包括3项）工程应用证明原件(如其应用实例少于3项的，应对工法的成熟性和可靠性加以论证)；
    6．经济效益证明原件；
    7．关键技术专利证书和科技成果的奖励证明复印件；
    8．科技查新报告复印件（关键技术填补国家空白时提供）。
    （二）电子材料要求报DVD光盘，内容包括：
    1．与装订成册的纸质材料内容一致的电子文本；
    2．反映应用工法施工的照片或工程录像片。应能够直观体现工法的特点、工艺原理等。

三、报送方式：

1．各辖市（区）建设局负责辖市（区）范围内的建筑业企业的施工工法申报、汇总和报送工作。

2．各驻常办事处负责所服务范围内建筑业企业的施工工法汇总报送工作。

3．钟楼区、天宁区、戚区及其他建筑业企业直接向市建筑业管理处申报。

四、申报截止时间： 2009年4月30日前。

五、有关要求：

施工工法研究是建筑业企业技术积累和提高建筑行业科技含量的重要工作，是改变建筑业增长方式，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各主管部门应积极引导，做好所属建筑业企业施工工法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各建筑业企业（尤其是二级以上资质的企业）应高度重视，认真总结本企业的工程施工技术经验，编制企业级施工工法，做好市级施工工法申报工作。

六、 联系人：周  春   李成平      联系电话：86609190

附件：常州市工程建设施工工法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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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市工程建设施工工法申报书

工法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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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法应用的工程名称及时间
	

	本工法关键技术名称与鉴定时间
	

	本工法关键技术获成果奖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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